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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21日召开

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69,256,000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共计派发11,077,68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入下一年

度。 公司2019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不转增。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以分配总额固定的方式分配。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9,2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

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1号

咨询联系人：李霞 张锋锋

咨询电话：0534-8918658

传真电话：0534-212605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2、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

基金主代码 3105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有关规定。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6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6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6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申万菱信稳益宝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0年6月19日起，暂停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500,000.00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6月23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6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6月23日

恢复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0年6月

23日起，恢复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转入业务。

注：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6月19日起，暂停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50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的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或者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的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转换转出和赎回等

业务。 本公司自2020年6月23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暂停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相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合同，亦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进

行查询。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swsmu.com

客服电话：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

基金主代码 3105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2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申万菱信

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6月1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元）

1.202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元）

104,101,543.29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52,050,771.65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1.01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

次数最多为 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的

50%。 本次分红为 2020年第一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6月22日

除息日 2020年6月22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6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NAV）

确定日：2020年6月22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

于2020年6月2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6月24日起可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有效申购的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有效赎回的基金份额不

享有红利分配权。

（2）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有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两种。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

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

式的，请务必在2020年6月19日前（含当日）办理变更手续。

（3）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0年6月23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0年6月2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6月24日起可查询、赎回。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投资

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或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 (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咨询相关事宜。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

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

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交易代码：15017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

2020年6月17日，申万证券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798元，相对于当日0.6625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

达到20.45%。 截止2020年6月18日，申万证券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81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

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申万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申万证券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申万证券B份额参考净

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场内代码：163113）净值和申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A，场内代码：15017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申万证券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申万证券B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证券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

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

2020-037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

团” ）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信托

资产份额被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

26日、2020年6月12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8）、《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2020年6月15日10时起至2020年6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台海集团其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

行管理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信托资产份额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被再

次公开拍卖，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显示，本次网络拍卖竞价结果为：用户姓名金冠

（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F5901于2020年06月16日在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睿

宏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产份额10200万份” 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26554000（贰仟陆佰伍拾伍万肆仟元）。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5,766,462股，通过“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903,282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73,669,7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10%。台海

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342,140,000股，占合计持股比例的 91.5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46%；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365,766,462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7.8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18%；信托受益权被冻结涉及股份7,903,282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1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1%。 除上

述司法拍卖情况外，台海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受益权未发生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2、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召开了2019�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 8亿

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告详见2019年6月

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20年6月17日，公司已按承诺将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已

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0,951,5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董事孙晓峰先生、李玉先生、田奎武先生、韩冬阳先生、王立军先生、杜婕女士未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7人，监事陈亚春先生、刘晓慧女士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241,574 80.29 130,227,598 10.75 108,482,368 8.96

2、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451,200 80.06 133,017,972 10.98 108,482,368 8.96

3、议案名称：关于为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长期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064,767 80.19 131,404,405 10.85 108,482,368 8.96

4、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451,200 80.06 133,017,972 10.98 108,482,368 8.96

5、议案名称：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451,200 80.06 133,017,972 10.98 108,482,368 8.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转让吉林亚泰医药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吉林

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和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募投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73,317,881 73.83 130,227,598 14.28 108,482,368 11.89

2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70,527,507 73.53 133,017,972 14.58 108,482,368 11.89

3

关于为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长期项目

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72,141,074 73.70 131,404,405 14.41 108,482,368 11.89

4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固定资产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70,527,507 73.53 133,017,972 14.58 108,482,368 11.89

5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

有限公司在华夏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670,527,507 73.53 133,017,972 14.58 108,482,368 1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郭淑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6月1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

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孙晓峰先生、李玉先生、田奎武先生、韩冬阳先生、王立军先生、杜婕女士分别

委托董事王化民先生、刘晓峰先生、翟怀宇先生、王化民先生、邴正先生、毛志宏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刊载

于2020年6月19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股权16,500万元、16,500

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7,663万元分别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7,200万元、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12,08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91.0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O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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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6月1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监事会主席陈继忠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监事陈亚春先生、刘晓慧女士分别委托监事赵凤利先生、陈波先生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二O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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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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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28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648,967,851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4.70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3,050,148,899.70元，扣除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及相关税金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015,510,799.90

元。 2017年6月15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并出具了中准验字[2017]第1041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经足额到账，并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东盛支行0101011000008472号银行账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6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十一届第一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告详见2017年6月28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

报》）。 2018年6月25日，公司已按承诺将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6月26日，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2018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告详见2018年6月2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19年6月18日，公司已按承诺将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6月19日，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2019�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 8亿元）用于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2019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告详见2019年6月2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20年6月17日，公司已按承诺将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2020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以自有资金等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以上安排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本次以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决策程序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经公司

2020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

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符合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能够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亚泰集团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该笔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未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也未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

保荐机构对本次亚泰集团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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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股权16,500万元、16,

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7,663万元分别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7,200万元、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12,08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91.0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股权16,500万元、16,500

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6,500万元、17,663万元分别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7,200万元、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12,08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91.0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26.19%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48,288,459.87元，总负债为546,846,117.97元，净

资产为501,442,341.9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37,618,521.92元，净利润7,291,921.9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20年3月31日，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29,141,671.37元， 总负债为435,179,797.40元， 净资产为

493,961,873.97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8,202,144.28元，净利润-7,480,467.9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92.15%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3,100,180.27元，总负债为43,544,865.01元，净

资产为269,555,315.2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62,907,151.35元，净利润-5,703,158.2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20年3月31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26,282,211.34元，总负债为57,762,967.21元，净资产为

268,519,244.13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3,243,551.89元，净利润-1,036,071.1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疫苗生产及技术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9,688,097.76元， 总负债为387,057,296.37�

元，净资产为152,630,801.3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917,332.92元，净利润-30,539,392.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7,335,291.07元，总负债为390,417,477.07元，

净资产为146,917,814.00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898,926.56� 元， 净利润-5,712,987.39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4、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药材原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0,317,865.85元，总负债为163,826,955.06元，净资产为

86,490,910.7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4,665,185.75元，净利润3,464,645.2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

3月31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8,125,498.41元，总负债为161,358,533.26� 元，净资产为86,766,965.15

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5,525,026.79元，净利润276,054.3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8,252,372.04元，总负债为114,081,413.15元，

净资产为84,170,958.8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06,482,167.46元，净利润12,503,182.3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03,135,693.89元，总负债为119,532,426.59元，净资

产为83,603,267.30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3,961,880.34元，净利润-567,691.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459,

079,958.62元，总负债为2,239,378,670.16元，净资产为219,701,288.4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28,240,730.14元，净

利润-60,112,906.25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182,751,

978.04元，总负债为1,986,569,801.60元，净资产为196,182,176.44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14,056,660.95元，

净利润-26,747,493.5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07,658,500.94元， 总负债为1,174,894,

993.57元，净资产为132,763,507.3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70,184,114.14元，净利润-17,608,811.54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00,371,302.73元，总负债1,087,843,

713.09元，净资产为112,527,589.64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475,544.51�元，净利润-20,235,917.73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李斌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03,576,898.32元， 总负债为4,712,928,

589.75元，净资产为-609,351,691.43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75,247,786.59元，净利润-98,797,071.59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661,158,004.59元，总负债为5,284,

194,824.27元，净资产为-623,036,819.68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623,580,628.50元，净利润-13,685,128.25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亿元）

2019年末资产负债率（%） 2020年3月末资产负债率（%）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0.72 52.17 46.84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

司

92.15 0.72 13.91 17.70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72 71.72 72.66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100 0.72 65.45 65.03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72 57.54 58.84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0.72 91.07 91.01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

100 0.72 89.85 90.63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

100 0.76 114.85 113.3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

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12,081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91.01%，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O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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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剩

余预留期权完成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简称“2019年计划” ），，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公司完成了2019年计划剩余预留期权的登记工作。本次登记的期权简称：中南JLC6，期权代码：037095，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年计划授予剩余预留期权情况

2019年6月19日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计划， 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13,837万份期权，

其中首次授予11,209万份，预留2,628万份。 预留期权需在2019年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授予对象。

2020年1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决议以2020年1月20日为授予日， 向激励对象授予20,889,400份预留期权。

2020年3月16日有关期权完成登记手续。

2020年5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剩余预留期权的议案》，决议以2020年6月1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期权。 本次实际授

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0年6月1日

2、授予对象：公司产业总部及区域管理人员，共计8人。 不包含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授予数量：539万份

4、行权价格：7.9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6、行权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2019年计划将分年度对公司绩效进行考核，公司绩效达到考核目标是每个行权期期权行权的条件之一。 绩效考核

年度为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对应期权第一~三个行权期的考核要求。

各行权期公司绩效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行权期 考核年度 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19年 相对2017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60%

第二个行权期 2020年 相对2017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60%

第三个行权期 2021年 相对2017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08%

净利润指扣除投资性房地产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影响后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公司2017

年度扣除投资性房地产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影响后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3亿元。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2019年、2020年、2021年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满足要求才能行权， 其每个行权期期权的可行权

比例（其可行权期权数量占其本行权期期权总量的比例）依据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年度考核结果 行权比例

达标 100%

不达标 0%

二、本次授予期权登记情况

2020年6月17日本次授予的期权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期权简称：中南JLC6

2、期权代码：037095

3、期权登记数量：

单位：万份

类别 数量 占2019年计划拟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

例

预留授予期权 539 3.90% 0.16%

三、本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有效期

本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期自2020年6月1日至有关期权行权期结束，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等待期

本次授予期权的等待期自2020年6月1日始，根据第一、第二、第三个行权期的差异，相应期权的等待期结束日分别

为2021年5月31日、2022年5月31日和2023年5月31日。

3、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安排

类别 行权期 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 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 33%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 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 33%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 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 34%

若达到2019年计划规定的期权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以上行权期的可行权日内行权。

四、本次授予期权的数量和激励对象与前次公告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授予并完成登记的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与2020年6月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一致。

五、本次授予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在期权等待期

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以对可行权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激

励对象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 在期权的行权期内，公司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进行调整。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行权的情况，结转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本次授予期权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1日，公司用BS

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对有关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其公允价值约为1,124.62万元。预计有关期

权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摊销总费用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124.62 375.68 463.35 224.31 61.29

上述对公司影响的测算，并不代表实际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还与实际生效的期权数量有关。本次授予期权对

公司的实际影响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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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0年6月4日发出。 公司还于6月5

日发布《2019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有关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特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

况进一步提示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3、 合法、 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0年6月24日上午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0年6月24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座9楼

二、会议议程

1、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9年度财务报告；

4、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方案；

5、审议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6、审议2019年度报告；

7、审议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审议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1、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2、审议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听取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议程10、11将实行累计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中议程10应选独立董事4人、非独立董事7人，议程11应选监事2人。 特别

提示：股东所拥有的各类候选人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各类候选

人选举票数在同类中各个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各类候选人选举票数。

议程9涉及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

程4、5、7、8、9、12涉及的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2020年6月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财务报告 √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预案 √

5.00 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

6.00 2019年度报告 √

7.00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00 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累计投票提案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00 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4）人

10.01 黄峰 √

10.02 曹益堂 √

10.03 石军 √

10.04 华志伟 √

11.00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7）人

11.01 陈锦石 √

11.02 陈昱含 √

11.03 辛琦 √

11.04 柏利忠 √

11.05 姚可 √

11.06 唐晓东 √

11.07 胡红卫 √

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2.00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2）人

12.01 钱军 √

12.02 张剑兵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3.00 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01 增加沈阳地铁昱瑞等10家公司担保额度事项 √

13.02 为福州唐美提供担保事项 √

注：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非累计投票提案投出相同的表决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非累计投票具体提案或其二级子议案重复投票，如能区分投票先后的，则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不能区分投票先后

的，总议案、非累计投票具体提案或其二级子议案投票意见不同视为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

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

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20年6月18日至6月24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00—下午17:30（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座9楼；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座9楼

邮政编码：200335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传 真：（021）61929733

电子邮件：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联 系 人：何世荣

6、注意事项：

（1）疫情期间，公司鼓励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

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

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

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主体，还

需提供有关法人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

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通

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为通过网页填写选择项，其具体操作流程详

见附件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

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如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票，仅能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不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1

2、投票简称：中南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

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

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

2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本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财务报告 √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预案 √

5.00 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

6.00 2019年度报告 √

7.00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00 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00 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4）人

10.01 黄峰 √

10.02 曹益堂 √

10.03 石军 √

10.04 华志伟 √

11.00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7）人

11.01 陈锦石 √

11.02 陈昱含 √

11.03 辛琦 √

11.04 柏利忠 √

11.05 姚可 √

11.06 唐晓东 √

11.07 胡红卫 √

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2.00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应选人数（2）人

12.01 钱军 √

12.02 张剑兵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3.00 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01 增加沈阳地铁昱瑞等10家公司担保额度事项 √

13.02 为福州唐美提供担保事项 √

注：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委托人对议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